山西省第五届中等职业学校
   “多尔煤机杯”车工技能大赛规程

一、竞赛项目及内容

1、竞赛项目

车工技能，个人项目。
2、竞赛内容与方式
⑴竞赛内容包括：加工外圆、内孔、圆锥面、切槽、螺纹、偏心、滚花及安全文明生产等。
⑵竞赛方式：学生组为现场实际操作，教师组为理论考试（一小时）和现场实际操作两部分。
二、竞赛时限
竞赛时限：330分钟（现场实际操作）。

三、命题范围
1、命题：本届比赛根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方案，紧密联系企业生产实际，参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中关于高级工、技师的要求，组织专家命题。

2、试题：竞赛时，参赛选手从A、B两种竞赛试题中随机抽出1份作为竞赛试题。
四、竞赛场地、设备及用具
1、竞赛场地：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实习工厂。

2、竞赛用设备：太原第一机床厂生产的 CT6150A车床。
3、竞赛用具：竞赛用刀具、工具、量具，自带部分3月１５日以后公布。部分工具及毛坯由赛点统一提供。
五、竞赛规则
1、选手比赛顺序以校为单位抽签决定，抽签时间另行通知。

2、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，凭参赛证、工作证（参赛教师）、身份证、学生证和意外伤害保险凭证进入检录处，选手迟到15分钟取消竞赛资格。各队领队和教练，以及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场地。
3、裁判组在赛前30分钟，对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检查，并进行大赛相关事项说明。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、摄像机、照像机和其它未经允许的资料、物品进入大赛场地，参赛选手随机抽取机位号。
4、裁判员发出开始比赛指令时方能开始加工，参赛选手需根据竞赛图纸，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工件加工，开赛1小时之内不得退场。
5、参赛选手必须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及设备管理规程进行操作。如出现较严重的违规、违纪、舞弊等现象和安全事故，经裁判组裁定取消大赛成绩或取消大赛资格。   

6、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不得更换毛坯，不得相互借用工夹量具。各参赛选手之间不能走动、交谈。如出现设备故障等问题，应提请裁判员确认原因。裁判员提出处理意见并请示裁判长同意后，可将该选手比赛时间相应顺延。选手若需去洗手间，须经裁判员同意。
7、竞赛时间内参赛选手完成比赛项目时，提请裁判员到工位处检查确认。裁判员登记时间和相关内容后，参赛选手按照裁判指令离开赛场，裁判员填写报告单。竞赛负责人在竞赛结束前15分钟提醒。竞赛时间到后，选手停止操作，立即将工件交现场裁判员，并按规定清扫、保养设备。裁判员对工件进行编号，交检测组检测。
六、成绩评定
1、学生车工技能竞赛成绩按“现场操作”和“工件加工质量”两部分评分。教师车工技能竞赛成绩按理论考试（30%）和技能操作（70%）两部分评定。

2、参赛选手名次依据总评成绩排定。成绩相同时，以加工质量、加工时间、规范操作、文明生产的小分区分先后。
七、申诉与仲裁
1、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、夹具和辅料，有失公正的检测、评判、奖励，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，均可提出申诉。

2、参赛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，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。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诉后，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领队。
3、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，否则按弃权处理。
山西省第五届中等职业学校
“信凯减速器杯”钳工技能大赛规程

一、竞赛项目及内容

1、竞赛项目

钳工技能，个人项目。
2、竞赛内容与方式
⑴竞赛内容：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，根据零件图纸要求，以现场操作的方式，运用划线、锯削、钻孔、锉削、錾削与检测等钳工操作技能，完成大赛规定镶配件的比赛任务。
⑵竞赛方式：学生组为现场实际操作，教师组为理论考试（一小时）和现场实际操作两部分。
二、竞赛时限
竞赛时限：420分钟（现场实际操作）。

三、命题范围
命题：本届比赛根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方案，紧密联系企业生产实际，参照钳工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中关于高级工、技师的要求，组织专家命题。

四、竞赛场地、设备及用具
1、竞赛场地：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钳工车间。

2、赛场提供的设备和用具：
钳工赛场提供的设备和用具
	序号
	名称
	规格
	数量
	备注

	1
	台钻
	
	4人一台
	配备平口钳、钻夹头等

	2
	台虎钳
	
	每工位1个
	

	3
	工作台灯
	
	每工位1个
	

	4
	润滑油
	
	若干
	

	5
	乳化液
	
	若干
	

	6
	砂轮机
	
	2
	

	7
	工艺墨水
	
	若干
	


3、竞赛用刀具、工具、量具及毛坯。
竞赛用刀具、工具及量具，自带部分由大赛组委会于3月15日以后公布。毛坯由赛点统一提供。
五、竞赛规则
1、选手比赛顺序以校为单位抽签决定，抽签时间另行通知。

2、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，凭参赛证、工作证（参赛教师）、学生证、身份证和意外伤害保险凭证进入检录处，选手迟到15分钟取消竞赛资格。各队领队和教练，以及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场地。
3、裁判组在赛前30分钟，对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检查，并进行大赛相关事项说明。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、摄像机、照像机和其它未经允许的资料、物品进入大赛场地，参赛选手随机抽取工位号。
4、裁判员发出开始比赛指令时方能开始加工，参赛选手需根据竞赛图纸，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工件加工，开赛1小时之内不得退场。
5、参赛选手必须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及设备管理规程进行操作。如出现较严重的违规、违纪、舞弊等现象和安全事故，经裁判组裁定取消大赛成绩或取消大赛资格。   

6、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不得更换毛坯，不得相互借用工夹量具。各参赛选手之间不能走动、交谈。如出现设备故障等问题，应提请裁判员确认原因。裁判员提出处理意见并请示裁判长同意后，可将该选手比赛时间相应顺延。选手若需去洗手间，须经裁判员同意。
7、竞赛时间内参赛选手完成比赛项目时，提请裁判员到工位处检查确认。裁判员登记时间和相关内容后，参赛选手按照裁判指令离开赛场，裁判员填写报告单。竞赛负责人在竞赛结束前15分钟提醒。竞赛时间到后，选手停止操作，立即将工件交现场裁判员，并按规定清扫、保养设备。裁判员对工件进行编号，交检测组检测。
六、成绩评定
1、学生钳工技能竞赛成绩按“现场操作”和“工件加工质量”两部分评分；教师钳工技能竞赛成绩按理论考试（30%）和技能操作（70%）两部分评定。

2、参赛选手名次依据总评成绩排定。成绩相同时，以加工质量、加工时间、规范操作、文明生产的小分区分先后。
七、申诉与仲裁
1、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、夹具和辅料，有失公正的检测、评判、奖励，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，均可提出申诉。

2、参赛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，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。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诉后，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领队。
3、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，否则按弃权处理。
山西省第五届中等职业学校农机修理工技能大赛规程

一、竞赛项目及内容
（一）竞赛项目

农机修理工技能，个人项目。
（二）竞赛内容与方式
1、竞赛内容包括：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。
（1）理论知识比赛内容：有关法律法规知识；机械基础知识，包括机械识图、公差配合、技术测量基础、常用油料、常用量具；机械加工及焊接基础知识，包括钳工、车工和焊工基础知识；电工基础知识；拖拉机的基本构造及工作原理；拖拉机维护和修理知识。
（2）技能操作比赛内容：
A．检查与调整多缸柴油机供油提前角。
B．排除大中型拖拉机电器故障。
C．排除大中型拖拉机油路故障。
2、竞赛方式为笔试与现场实际操作。
二、竞赛时限
竞赛时限：笔试与技能操作时间各为60分钟。

三、命题范围
本届比赛参照《农机修理工》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中关于高级工的要求，组织专家命题。

四、竞赛场地与设备
1、竞赛场地：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农机实训基地。

2、竞赛用机型于3月15日以后公布。
五、竞赛规则
1、选手比赛顺序以校为单位抽签决定，抽签时间另行通知。

2、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，凭参赛证、学生证、身份证和意外伤害保险凭证进入检录处，选手迟到15分钟取消竞赛资格。各队领队和指导教师，以及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场地。
3、裁判组在赛前30分钟，对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检查，并进行大赛相关事项说明。要求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、摄像机、照像机和其它未经允许的资料、物品进入大赛场地，参赛选手随机抽取工位号。
4、裁判员发出开始比赛指令时方能开始操作，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，比赛中途不得退场。
5、参赛选手必须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及设备管理规程进行操作。如出现较严重的违规、违纪、舞弊等现象和安全事故，经裁判组裁定取消大赛成绩或取消大赛资格。   

6、竞赛过程中，各参赛选手之间不能走动、交谈。如出现疑问，应提请裁判员确认原因。裁判员提出处理意见并请示裁判长同意后，可将该选手比赛时间相应顺延。
7、竞赛时间内参赛选手完成比赛项目时，提请裁判员到工位处检查确认。裁判员登记时间和相关内容后，裁判员填写报告单。竞赛负责人在竞赛结束前5分钟提醒。竞赛时间到后，选手停止操作。
六、成绩评定
1、技能竞赛总评成绩按笔试（30%）和技能操作（70%）两部分评定。

2、参赛选手名次依据总评成绩排定。成绩相同时，以操作时间、规范操作、文明操作的小分区分先后。
七、申诉与仲裁
1、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机具、工具、仪器与仪表，有失公正的检测、评判、奖励，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，均可提出申诉。

2、参赛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，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。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诉后，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领队。
3、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，否则按弃权处理。
